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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處理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抵免學分事宜，依據教育部「幼

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專

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申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注意事項」，及「大仁科

技大學大學部學生抵免科目學分暨抵免後修課處理要點」、「專科部學生

抵免科目學分暨抵免後修課處理要點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訂

定「幼兒保育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學分抵免採認規定」(以下簡稱本規

定)。 

第二條  本系(科)學生，自 102年度入學者依前款規定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至

少三十二學分，且成績及格，並取得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者，始認定

其具教保員資格。 

第三條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學生以他校成績抵免，須以正本辦理，並應有原始

分數，否則不予抵免。依教育部｢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

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規範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32學分（其科目

與學分數之對照表係依據教育部｢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

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附表），學生需已具教保員資格或專科以

上學校畢業，所曾修習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方可依本辦法抵免，不

得以考試認定之。 

第四條  已具教保員資格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曾修習部分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

學生，其抵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及學分，除一百零二學年度及一百

零三學年度入學者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各項目原則: 

(一)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抵免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應百分之百符合本標

準附表所列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或相似科目名稱及學分數。 

(二)  學生於經教育部認可之學校教保系科各學制班別修習教保專業知

能課程，始得依採認或抵免。 

(三)  依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之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三條第三款取得教保人員資格者，其所

修習之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方案乙類、丙類訓練課程，不得抵免。 

(四)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所開設之推廣教育學分班，修習之

教保專業課程，不得抵免。 



第五條  一百零二學年度及一百零三學年度入學者，無論是否具備教保員資格或

為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修習部分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其辦理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學分抵免應符合前款第一目之規定。 

第六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以一次為原則，應於入學後或轉系後第一次註冊選課時

一併辦理，並於加退選日期截止前辦理，其餘辦理學分抵免，依註冊組

規定時間辦理，逾期一律不受理。 

第七條  學生對辦理學分抵免產生爭議時，得依本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 

第八條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有關教育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九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人文暨資訊學院院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幼兒發展 

幼兒發展與保育、兒童發展、兒童發展與保育、

嬰幼兒發展與評估、兒童發展與輔導、人類發

展、幼兒發展與學習。 

3  

幼兒觀察 

幼兒行為觀察、兒童行為觀察、嬰幼兒行為觀

察與紀錄、行為觀察與紀錄、兒童行為觀察與

紀錄、嬰幼兒發展與行為觀察、兒童行為觀察

與實習、兒童行為觀察與評量、嬰幼兒行為觀

察。 

2  

特殊幼兒教育 

特殊幼兒教保服務、特殊兒童教育、特殊幼兒

發展與輔導、特殊幼兒心理與教育、嬰幼兒特

殊教育概論、特殊教育導論、特殊需求幼兒發

展、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殊教育、特殊兒

童心理與教學、特殊兒童心理學。 

3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教育概論、兒童教保概論、嬰幼兒教保概

論、教保概論、嬰幼兒教保理論與實務。 
2 

幼兒學習評量 

幼兒評量與輔導、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幼兒

發展測驗與評量、幼兒適性發展評量與應用、

兒童評量、兒童學習評量、嬰幼兒發展與學習

評量、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設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幼兒園活動設計、幼兒園教

保活動設計、嬰幼兒課程設計、教保課程活動

設計與實習、教保活動設計、教保課程模式、

3  



幼兒教育課程、幼兒教育課程設計、教保課程

與活動設計、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作、教保

課程與教學、教保課程理論基礎。 

幼兒健康與安全 

幼兒健康教育、嬰幼兒健康與安全、嬰幼兒照

護、兒童健康照顧、兒童健康與安全、嬰幼兒

健康評估、嬰幼兒保健、嬰幼兒保育、嬰幼兒

疾病與照護、嬰幼兒疾病預防與護理。 

3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親職教育、親職教育方案規劃與評估、親師合

作與溝通、親職教育方案設計、家庭與親職、

親職教育與實務、親師關係與溝通、親職教育

研究。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班級經營、幼兒活動室

經營、幼兒園活動室經營、幼保班級經營與管

理、嬰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課室管理、幼兒

園班級經營與環境規劃。 

2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包括幼兒教保活

動六大課程領域）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

材教法與實習。 2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包括幼兒教保活

動六大課程領域）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

材教法與實習。 2  

教保專業倫理 

教保人員專業倫理、幼保人員專業發展、幼保

人員專業倫理、專業倫理、幼兒保育專業倫理、

嬰幼兒教保專業倫理、教保人員專業成長與倫

理。 

2  

幼兒園教保實習 

教保機構實習、嬰幼兒保育實習、幼兒園教學

實習、嬰幼兒教保實習、教保活動設計實習、

教保專業實習、教保實習。 

4  

 


